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2年度陽光法案宣導說明會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110年3月10日媒體揭露：立委王○○109年11

月申報的存款、有價證券和108年11月完全

一樣

兩次財產申報之存款、有價證券

分別都是：189萬7,961元 及 193萬4,070元，

遭質疑是 複製貼上。

經王○○向監察院更正109年的存款及有價證券，

分別為 ： 238萬6,621元 及 192萬3,140元。

聽一段新聞



這件事的啓發
都是複製貼上惹的禍



112年4月，立委賴○○被競選對手指控：於

105年臺南市議員任内，購入一戶台南知名

豪宅。據111年公開的申報資料，購入金額

為2,088萬元。

遍查同年度同建案的實價登錄資料，一戶至

少在2800萬以上甚至5-6千萬。質疑賴○○，

為何可用遠低於市價的行情買到該棟豪宅？

聽一段新聞



這件事的啓發:
 土地、建物超過5年，就不要填取得價格

 填一半更糟糕！

15,770,000

1,150,000

2,088萬

115萬

20,880,000

超過5年

申報基準日
109年4月13日

申報基準日
111年12月13日



這件事的啓發
 土地、建物超過5年，就不用

填取得價格

 填一半！更糟糕！



政務人員

強制信託

刊登公報



監察院111年5月6日第188期廉政專刊

央 行 副 總 裁 陳 ○ ○ 與 配 偶 名 下 財 產

「一片空白」，僅申報1張防癌保單和1張

已信託的浩鼎股票。

監院表示：陳○○ 「最後」傳送資料確實

如此。可能在申報期間內最後只上傳要更

新資料，其他未更新資料未一併上傳。

將請申報人更正，刊登在之後的廉政專刊。

聽一段新聞



財產申報也校正回歸
央行副總裁陳○○

存款從0暴增3677萬

111.5.27 中時新聞網



這件事的啓發

網路更正，要整份上

傳，不能只上傳更正

部分















辦理財產申報時不論是紙本申報或網路申報

第一頁左上角都有個【申報日】欄位

【申報日】是本份申報表查詢各項財產狀況

的基準日，不是申報表的【書寫日】或【寄

送日】、 也不是【網路上傳申報表日期】

如果您填寫的申報日是【112年11月1日】那

申報表內存款或債務等金額就必須以【112

年11月1日】當日的餘額填報

另外，您所有應申報的財產都必須以申報日

當天的餘額及狀態填報。否則，就構成財產

申報不實而有被裁罰風險

聽聽説明





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第2條第2項

虛擬通貨：指運用密碼學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
技術，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交換或移轉之價值，且
用於支付或投資目的者。

但不包括數位型式之新臺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
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有價證券及其他依法令發行之金
融資產。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80268


















監察院：紙本授權
全年均可辦理

法務部：線上授權

於指定期間内辦理



接的到

接不到 特別注意
自行填報(查核重點)

1110706提供下載財產項目一覽表.PDF



1. 事業投資暨其名下財產
商號、幼兒園、事務所、診所…等獨資合夥事業投資

前項事業名下之不動產、動產、存放款、預收(付)款信

託(如圖書券、住宿券)…等其他財產

2. 融資融券
融資金額填報於【債務】

融券所得金額填報於【債權】

3. 呆帳 或 催收款
列入金融機構【呆帳】或【催收款】之債務部分未提

供

4. 土地及建物變動情形(適用立委及縣市議員)

5. 其他
國外購置、取得之財產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之存放款、…等

未公開發行、未上市(櫃)之有價證券

私人債權債務

自行填報
(查核重點)











法務部112年8月22日法廉字

第11200363410號函

每次基準日相關作業期程開始

進行前亦將分次函文週知提醒

各機關(説明二)

基準日落於各申報義務人法

定申報期間者皆可辦理(説明三)



在高速公路上飆車，被攔下

警察微笑的說：年輕人，我一大早就等著你了

年輕人：長官，我知道。所以我用最快速度趕到這裏

「就(到)職授權介接時程表」

等著你

請趕在「授權截止日」前完成

通報(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授權







「大樹」和「小樹」差在那裏?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訴更一字

第25號判決

聽一段判決理由摘要

財產申報法所保護之法益不僅在於「公務廉潔」

之維持，更在於「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以實現人

民知的權利

具一定公務層級及任務之公職人員財務狀況，此

乃人民「知的權利」中重要之一環

公職人員借他人名義隱匿自己所控制之財務內容，

或借其他手法增加財務資訊解讀之困難度，核屬

財產申報法第12條第1項「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之

申報」所規範

隱匿手段已屬積極妨礙人民知的權利，而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



臺北地方法院
112 年度簡字
第 56 號判決

聽一段媒體報導摘要

申報人106年向監院申報公職人員財產，漏報配偶向

其兒子借款合計510萬元；被認定故意申報不實,挨罰

12萬

申報人提告。強調，他已確實查詢、核對、檢視配偶

的不動產貸款財產狀況，也未經手配偶借款，該債務

亦無法向登記機關查詢得知；漏報是配偶忘記告知所

致。請求撤罰

北院說明，依最高行政法院過去判決，公務員若未盡

檢查義務，即可預見有不實申報可能，自應負故意申

報不實之責；這兩筆債務達510萬元，非小額債務

況且，申報前3天，配偶大額還給兒子140萬元，配偶

自然不可能遺忘。判申報人敗訴，可上訴



Thanks for being here

https://sunshine.cy.gov.tw/News.aspx?n=8&sms=8855&page=1&PageSiz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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